
  在上海， 不少小区里有很多早该

报废的电动自行车， 它们停在车位

上， 不但占据了宝贵的停车空间， 老

化的电池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如

何处置这些“僵尸” 电动自行车成为

社区治理中的难题。 物业没有执法

权， 不清理会被业主投诉， 清理了又

会被“僵尸” 车车主投诉……

今年 5 月，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

过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的修正案， 对电动自行车的规范管理

给予了特别关注。 市人大代表周祺在

日常走访社区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电

动自行车安全治理给社区带来的积极

变化， 但也关注到“僵尸” 电动自行

车的现状， 他对如何处理这些“僵

尸” 车提出了相关建议。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僵尸” 电动自行车， 一般认为

是占用公共资源、 长期不挪动不使用

的电动自行车， 其可能占用社区内外

的公共停车场所或者未按规定停放的

其他场所。

在周祺看来， “僵尸” 电动自行

车占用了本就狭小的公共空间， 影响

居民正常停车和出行。 “据不完全统

计， 在一些老旧小区， ‘僵尸’ 电动

自行车占用的公共空间可达小区停车

总面积的 10%至 15%， 严重影响了小

区的停车秩序和环境。” 周祺表示，

更让人忧心的是， 这些滞留在小区的

“僵尸” 车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例如

老化的电池可能存在漏电、 起火等风

险； 年久失修、 车身脆弱， 破损的车

身可能会划伤行人等等。

据了解， 目前， 社区对“僵尸”

电动自行车的清理频率一般为一年一

到两次， 通过与社区评奖或者其他活

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社区普遍的做

法是通过排摸定位潜在的“僵尸” 电

动自行车， 然后在车身上张贴通知，

要求车主在一两周时间内认领。 也有

将潜在的“僵尸”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

放至小区某处并张贴告示要求在一定

时间内认领。 超过规定时间， 社区就

自行处置这些“僵尸” 电动自行车，

一般是直接找第三方拆旧回收。

但这种清理方式引发了诸多问

题： 一方面， 社区群众认为清理不合

法， 常有清理过后群众主张对被清理

电动自行车物权的情况， 造成很大矛

盾； 另一方面， 由于清理没有统一程

序和操作指引， 各个社区清理过程没

有依据， 常态化清理比较困难。

人大直通车

    崇明区人大常委会赴浦东

新区共学共研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本报讯 9 月 11 日， 崇明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张建英带队赴浦

东新区调研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工作， 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

常务副主任陈道友、 代表工作处处长周

俐、 代表工作处副处长沈霖萍、 惠南镇人

大主席潘艳萍陪同调研。

在惠南镇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示馆， 崇

明区人大常委会一行观看“惠南镇实事项

目票决制工作纪实” “八步工作法” 动画

视频， 并通过惠南镇 90 后人大代表讲解

员的介绍， 了解了惠南镇 20 年人大代表

票决制工作的发展历程。 会上， 陈道友主

任介绍浦东新区票决制工作开展情况， 并

就《指导意见》 作了说明； 潘艳萍主席详

细介绍了惠南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

决制工作中的“八步工作法” 各个环节工

作。 双方就票决制工作具体实施内容、 操

作流程等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宝山人大召开党纪学习教

育总结会

本报讯 9月18日， 宝山区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纪学习教育总结会， 专题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指

示精神及中央、市委、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有关精神， 总结区人大常委会

党纪学习教育工作， 并对巩固深化党纪学

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李萍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书记、

副主任吴志宏、王丽燕，党组成员、副主任

须华威、顾瑾，副主任陆军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 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区人大常委会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和

市委、 区委工作要求， 精心组织、 扎实推

进， 把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作为重点内容， 坚持逐章逐条

学、 联系实际学， 抓好以案促学、 以训促

学，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学纪、 知纪、

明纪、 守纪，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

心、 见行见效。

奉贤奉城镇人大开展生活

垃圾管理工作专项监督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 《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 的贯彻实施， 发挥人大代

表的监督促进作用。 近日， 奉贤区奉城镇

人大组织开展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专项监督

活动， 镇人大主席陈凯， 部分区、 镇人大

代表及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与会代表通过实地检查， 并结合汇报

内容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对加强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 加大垃圾分类监管力度、 加强

垃圾分类源头管理和强化从业人员管理等

方面提出意见与建议。 镇相关职能部门就

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汇报， 并对代

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一一回应。 会前， 代表

们先后来到奉城镇可回收物中转站和果蔬

末端处置站， 实地检查生活垃圾处置、 资

源回收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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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祺指出， 在清理“僵尸” 电动

自行车这件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小事

上， 也应本着法治的精神。 “本市应

确立合法确认‘僵尸’ 车为无主车的

程序， 并通过规章制度和操作指引加

以明确， 使执法有法可依。” 他表示，

在当前 《民事诉讼法》 体系内， 法院

公告确认无主财产是唯一合法途径。

因此， 他建议相关部门出台社区内

“僵尸” 电动自行车处理的统一指引，

将处理方式纳入管理规约或者物业服

务合同的标准条款。 各区和街道可组

织力量定期将小区内无人认领的车辆

统一集中停放， 并通过法院定期批量

公告的方式， 将无人认领的车辆合法

收归国有并进行处分。

据悉， 天津在 2023 年通过法院

判决形式首次认定“僵尸” 汽车为

“无主财产” 收归国有， 但目前尚未

有电动自行车通过法院判决确认无主

的先例。 周祺建议上海在这方面做引

领性尝试。

对于电动自行车回收问题， 周祺

建议， 首先结合上海市商委即将开展

的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活动， 加

大在社区层面的活动曝光度， 可结合

“僵尸” 车清理工作， 到社区上门推

广“以旧换新”。 其次， 借助此次

“以旧换新” 活动， 梳理正规回收渠

道并建立长效回收机制。 将正规回收

点和收购价格等相关信息， 通过“沪

尚回收” “随申办” 等线上渠道及小

区公告栏等线下渠道长期公布张贴，

为老百姓提供定期上门回收电动自行

车的便民服务， 防止电动自行车和电

瓶回收流入不法商贩和灰色渠道。

  经过调研， 周祺发现有很大一部

分“僵尸” 电动自行车是在被使用一

段时间后， 车辆出现状况车主不愿再

使用， 同时又没有正规渠道回收， 长

期停放且不使用而形成。

周祺表示， 目前， 上海市虽然在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 销售、 使用等环

节加强了管理， 但在回收环节还存在

不足。 “一方面， 缺乏统一、 规范的

回收渠道， 车主不知道该将废旧电动

自行车送往何处回收； 另一方面， 回

收价格不高， 难以调动车主的积极

性。” 周祺说， 据调查， 目前市场上

废旧电动自行车的回收价格普遍较

低， 一辆废旧电动自行车的回收价格

仅为几十元至一百多元不等， 很多车

主觉得不划算， 宁愿将车辆闲置也不

愿意送去回收。

因此周祺认为， 在电动自行车整

治过程中， 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

在“僵尸” 电动自行车的处理方面仍

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

政策和措施， 确保电动自行车的安全

管理工作更加科学、 规范、 有效。

建议确立无主车确认程序

“僵尸”电动自行车缺乏正规回收渠道

“僵尸”电动自行车成为社区顽症


